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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1月23日

（2015）杭江商初字第2159号
武义鑫涛旅游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武义县光明文具

厂、武义王牌链业有限公司、浙江远征工贸有限公司、浙
江新洋工贸有限公司、武义昌胜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唐
亮、卢百灵、卢章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武义鑫涛旅游休闲用品有限公
司、武义县光明文具厂、武义王牌链业有限公司、浙江远
征工贸有限公司、浙江新洋工贸有限公司、武义昌胜汽
车配件有限公司、唐亮、卢百灵、卢章良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15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012号

王峰、邵丽芳、曹钧、曹继均、曹永海、浙江易煌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上虞高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程康朗诉被告王峰、邵丽芳、曹钧、曹继均、曹永海、浙江
易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上虞高润贸易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201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935号

陈昌伟、白彩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陈昌伟、白彩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93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013号

曹钧、曹继均、曹永海、浙江易煌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杭州帝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程康朗
诉被告曹钧、曹继均、曹永海、浙江易煌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杭州帝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
商初字第201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550号

海盐尚利服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京东纺
织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海盐尚利服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55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5643号

程纯平、邵远妹、杭州通利家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上午9点0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4857号

张庆延、蔡丽青、张益波：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
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午14
点3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5090号

杭州玖神照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蓝建松：本院
受理原告桐庐华艺广告有限公司诉你们广告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上午10：00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5741号

杭州易圣半亩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百江液化气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6948号

王志员、汤春娟：本院受理原告王成法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等诉讼
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6949号

王志员、汤春娟、汤王能：本院受理原告王成法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
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6950号

王志员、汤春娟：本院受理原告王成法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及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
书、变更诉讼申请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671号

杭州纯源钢塑管有限公司、中广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宋义相、杭州环东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五矿
浙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
26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899号

诸暨骏灵机械有限公司、诸暨市双迪管业有限公
司、诸暨市永盾管业有限公司、诸暨市华通实业有限公
司、周铁军、周玲莉、朱蔡芳、陈国盛、孙楚闻、陈贤妹、陈
迪忠、陈杏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04民初89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1774号

曹乃钏、薛美绿：本院受理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4民初
17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1779号

郑志成：本院受理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4民初177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1425号

戴志苗、潘莉娅、周建海：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海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4 民初
14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712号

浙江伊蒙乐自动售货有限公司：本院对杭州安购食
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271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768号

占军、葛双英：本院对马战军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8
民初 276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934号

余利忠、项爱娟、余利云、余利萍：季
永娟诉你们和李水香、余佳峰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
诉状副本[（2016）浙 0108 民初 934 号]。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逾期本
院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342号

王炳侠、吕阳阳、吕飞扬：胡秀文诉
你们和徐来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
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
成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内。
本案定于2017年2月15日9时在本院
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催22号

申请人乐清市人和电气科技有限公
司因遗失支付银行为杭州银行科技支行
号码为31300051 43879380的银行承兑
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19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
申请人：乐清市人和电气科技有限公
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支付银行为杭
州 银 行 科 技 支 行 号 码 为 31300051
43879380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
人民币5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6年11
月 10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7 年 5 月 10
日，出票人为杭州华杭电子电器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指明集团有限公司，被背书
人为乐清市人和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6年11月18
日起至2017年5月25日止。四、自公告
之日起188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343号

王炳侠、吕阳阳、吕飞扬：胡秀文诉你们和徐来阳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程序）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成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2月15日10时
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
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9589号

戴新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伟联纺织品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9589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3449号

王焕强: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雷
双响建材商行诉被告王焕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诉讼材料。据此，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2017年2月13日上午09时00分在杭州市余
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9836号、9837号

杨静月：本院受理原告丁国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0民初9836号、983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7487号之一

上虞市鸿诚酒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亿客
食品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10民初7487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7066号

周德清：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被告周德清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7066号之一
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破3号

本院根据浙江绿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

卓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11月14日裁定受理绿卓
公司破产申请一案。，并于2016年11月14日指定浙
江五联律师事务所担任绿卓公司管理人。绿卓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16年12月30日前，向绿卓公司管理
人（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恩波大
道（迎宾路20号）物资大厦620室；邮政编码：311400；
联系电话：18167117007）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绿
卓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绿卓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1月13日9时在浙江省杭州市富
阳区人民法院3号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341号

胡青龙、周玲：原告姜峰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 0127 民初 234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胡青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
还原告姜峰人民币3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6
月26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
计算的利息。二、被告周玲对被告胡青龙的上述第
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费650元，由
被告胡青龙负担，被告周玲连带负担。限你们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961号

丰世富、刘秀金：原告郑佰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0127民初2961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丰世富、刘秀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返还原告郑佰胜借款7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被告丰世富、刘
秀金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184号

潘宝财：本院受理原告张德雨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5民初2184号民事判决书和保全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和保全通知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602号

赖亚林：本院受理原告叶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05
民初360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331号

董海兴：本院受理原告唐宁与被告董海兴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转普
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相关法律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
本院审判员李勤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一华、
周亚珠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7年2月10日9：
05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259号

台州中洲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海江
与被告台州中洲船舶制造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李勤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张一华、周亚珠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
于2017年2月10日9：30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7552号

郭华福：本院已受理原告辛仁军与被告郭华福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075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206号

陈顺杰：本院受理原告滕亚萍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转换程序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22日上午8时
45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276号

陶亚芬：本院受理原告毛炳华诉被告陶亚芬、
卢海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5276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关于浙江捷捷进出口有限公司等
12户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
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
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二十
个工作日。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432
邮件地址：zhanganqi@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65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11月2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债权名称

浙江捷捷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佳多美饰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亿德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中科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丰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义乌东傲豪鼎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诚恩饰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飞利时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花无缺园林绿化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金丰彩印有限公司

上海英雄金笔厂义乌文具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绣锦服饰有限公司

所在地

浙江省义乌市

浙江省义乌市

浙江省义乌市

浙江省义乌市

浙江省义乌市

浙江省义乌市

浙江省义乌市

浙江省义乌市

浙江省义乌市

浙江省义乌市

浙江省义乌市

浙江省义乌市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截止至2015年8月21日)

37,000,000.00

22,000,000.00

10,950,000.00

26,295,592.50

29,750,000.00

23,000,000.00

8,000,000.00

24,950,000.00

19,699,999.96

14,443,922.86

24,911,674.10

14,994,461.78

利息(截止至2015年8月21日)

1,687,334.45

1,273,564.82

585,732.84

1,137,371.66

1,143,349.52

1,033,844.32

416,569.10

1,209,166.09

852,953.27

773,919.12

2,869,015.75

871,572.50

担保情况

保证和抵押

保证和抵押

保证和抵押

保证和抵押

保证和抵押

保证和抵押

保证和抵押

保证和抵押

保证和抵押

保证和抵押

保证和抵押

保证和抵押

资产情况

停产

停产

停产

停产

停产

停产

停产

停产

停产

停产

停产

停产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关于义乌市蝶秀饰品有限公司
1户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
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
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二十
个工作日。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432
邮件地址：zhanganqi@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65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11月23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义乌市蝶秀饰品有限公司

所在地

浙江省义乌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截止至2015年8月21日)

29,700,000.00

利息(截止至2015年8月21日)

1,276,119.09

担保情况

保证和抵押

资产情况

停产


